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国家林草局 

（国家公园局）关于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若干财政政策意见的通知 

国办函〔2022〕9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财政部、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局）《关于推进国家公园建设若干财政政策的意见》已

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 

2022年 9月 9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推进国家公园建设若干财政政策的意见 

财政部 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局）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

措，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

大制度创新。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支持国家公

园建设，推动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现就推进国家公园建设的若干财政

政策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山

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加强顶层设计，创新财政资金运行机制，构建投入保

障到位、资金统筹到位、引导带动到位、绩效管理到位的财政保障制度，为加快建立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提供有力支

撑。 

（二）工作原则。 



——坚持多措并举，加强政策协同。立足公益属性，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明确财政

支持重点方向，推动资金、税收、政府采购等政策协同发力，提升财政政策综合效能。 

——明晰支出责任，统筹多元资金。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充分调

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统筹多元资金渠道，建立健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

参与的长效机制。 

——实行“一类一策”，分类有序推进。尊重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整体性、系统性及

其内在规律，按照国家公园的自然属性、生态价值和管理目标，分类施策，有步骤、分阶段

推进国家公园建设。 

——注重预算绩效，强化监督管理。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度融入国家公园建设财政资金

管理过程，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成本效益、硬化责任约束，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提

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三）主要目标。到 2025 年，充分发挥财政的支持引导作用，不断丰富完善财政政策工

具，创新财政资金运行机制，基本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财政保障制度，

保障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积极稳妥推进。到 2035 年，完善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财政保障制度，为基本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二、财政支持重点方向 

（一）支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坚持以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综合考虑生态系

统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连续性和经济社会发展可持续性，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

保护和修复。加强森林、草原、湿地等自然资源管护，以及受损自然生态系统、自然遗迹保

护和修复。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支持开展野生动植物救护和退化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生

境）修复，建设生态廊道。推进森林草原防火、有害生物防治及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体系

建设。强化国家公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监督管理，提升野外巡护能力，严厉打击违法违规

行为。 

（二）支持国家公园创建和运行管理。加强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支持国家公园开展勘界

立标，自然资源调查、监测、评估、确权登记，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清查、价值评估、资

产核算、考核评价、资产报告编制，国家公园的规划编制、标准体系和制度建设等，摸清国

家公园内本底资源及其变动情况。在符合国家公园总体规划和管控要求的前提下，完善国家

公园内必要的保护管理站、道路等基础设施。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切实保障国家公园管理机

构人员编制、运行管理等相关支出。 



（三）支持国家公园协调发展。鼓励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生态管护和社会服

务，吸收原住居民参与相关工作。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妥善调处矛盾冲突，平

稳有序退出不符合管控要求的人为活动，地方对因保护确需退出的工矿企业及迁出的居民，

依法给予补偿或者安置，维护相关权利人合法利益。引导当地政府在国家公园周边合理规划

建设入口社区。 

（四）支持保护科研和科普宣教。健全天空地一体化综合监测体系，纳入有关监管信息

平台，建设智慧国家公园，提升国家公园信息化水平。支持开展森林、草原、湿地等碳汇计

量监测，鼓励将符合条件的碳汇项目开发为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推进重大课题研究，加

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强野外观测站点建设，建设完善必要的自然教育基地及科普宣教和

生态体验设施，开展自然教育活动和生态体验。通过多种途径培育国家公园文化。 

（五）支持国际合作和社会参与。支持国际交流与合作，借鉴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健全

社会参与和志愿者服务机制，搭建多方参与合作平台，吸引企业、公益组织和社会各界志愿

者参与生态保护。推进信息公开和宣传引导，完善社会监督机制，提高公众生态意识，形成

全社会参与生态保护的良好局面。 

三、建立财政支持政策体系 

（一）合理划分国家公园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按照《自然资源领域中央与

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将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的具体事务，细分确定为

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中央与地方分别承担相应的支出责任。将中央政府直接行使全民所有

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运行和基本建设，确认为中央财政事权，由中央承

担支出责任；将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修复和中央政府委托省级政府代理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

资产所有权的国家公园基本建设，确认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承担

支出责任；将国家公园内的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公共服务、防灾减灾、市场监管等事项，

中央政府委托省级政府代理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运行，确

认为地方财政事权，由地方承担支出责任。其他事项按照自然资源等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

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相关规定执行。对中央政府直接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

权的国家公园共同财政事权事项，由中央财政承担主要支出责任。对地方财政事权中与国家

公园核心价值密切相关的事项，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予以适当补助。各省级政府参照上述

要求，结合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实际，合理划分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 



（二）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和统筹力度。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的多元化资金保障制度，加

大对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中央预算内投资对国家公园内符合条件的公益性和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予以支持。加强林业草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资金统筹安排，支持国家公园

建设管理以及国家公园内森林、草原、湿地等生态保护修复。优先将经批准启动国家公园创

建工作的国家公园候选区统筹纳入支持范围。对预算绩效突出的国家公园在安排林业草原共

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国家公园补助资金时予以奖励支持，对预算绩效欠佳的适当扣减补助资

金。有关地方按规定加大资金统筹使用力度。探索推动财政资金预算安排与自然资源资产情

况相衔接。 

（三）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结合中央财力状况，逐步加大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

支付力度，增强国家公园所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建立健全森林、草原、湿地等领

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对划入国家公园内的集体所有土地及

其附属资源，地方可探索通过租赁、置换、赎买等方式纳入管理，并维护产权人权益。将国

家公园内的林木按规定纳入公益林管理，对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商品林，地方可依法自主优先

赎买。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建立完善野生动物肇事损害赔偿制度和野生动物伤

害保险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开展野生动物公众责任险工作。鼓励受益地区与国家公园所

在地区通过资金补偿等方式建立横向补偿关系。探索建立体现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

制。 

（四）落实落细相关税收优惠和政府绿色采购等政策。对企业从事符合条件的环境保护

项目所得，可按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对符合条件的污染防治第三方企业减按15%税率征

收企业所得税。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或个人捐赠，可按规定享受相应税收优惠，鼓励社会捐助

支持国家公园建设。对符合政府绿色采购政策要求的产品，加大政府采购力度。 

（五）积极创新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创新财政资金管理机制，调动企业、社会组织和

公众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积极性。鼓励在依法界定各类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主体权利和义务的

基础上，依托特许经营权等积极有序引入社会资本，构建高品质、多样化的生态产品体系和

价值实现机制。鼓励金融和社会资本按市场化原则对国家公园建设管理项目提供融资支持。

利用多双边开发机构资金，支持国家公园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生态系统相关领域

建设。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保障。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落实责任主体，细化任务分

工，充分发挥各方工作积极性，形成工作合力。建立健全财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上下联

动、横向互动的工作协同推进机制。财政部门落实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财政

保障制度。国家公园主管部门加强对国家公园布局、规划、创建、管理等的业务指导。各地

区要结合实际，加强统筹组织，积极整合资源，细化完善政策，进一步健全财政保障政策和

制度，扎实推进各项任务落实。 

（二）完善规章制度。财政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国家公园局）等有关部门建立国家公园

财政保障“1+N”制度体系，在本意见的框架内，完善有关资金管理办法，出台财务管理制

度，制定绩效管理办法等，为国家公园建设提供制度支撑。各地区要抓好细化落实，促进规

范运行。 

（三）实施绩效管理。按照“一类一策”原则制定绩效管理办法，区分不同国家公园定

位，根据建设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生态资产和生态服务价值、资金管理等，健全指标体

系，科学合理设置绩效目标，定期组织开展绩效评价。财政部根据工作需要对国家公园补助

资金开展重点绩效评价。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资金分配和政策调整

的重要依据。 

（四）强化监督管理。国家公园依托设立方案和总体规划，明确建设内容和实施进度，

深化前期工作，加强项目储备，鼓励实施项目库管理，确保预算执行效率和国家公园建设成

效。财政部各地监管局加强就地监管。 

本意见以支持国家公园建设为主，对国家公园外的其他自然保护地，可以参照执行本意

见有关政策，但自然保护地管理方面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